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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石河子盛世飞扬新媒体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6

月完成对石河子盛世飞扬新媒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飞扬”）49%股权的

收购。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2016 年修订）和《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号—定期报

告披露相关事宜》（2016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现将进行该笔收购时盛世飞扬

所作业绩承诺 2017年度实际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

准，本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庄静娜持有的盛世飞扬 49%的股权。本次收购

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盛世飞扬 100%的股权。此次公司支付的交易对价总额为

19,878万元。 

原股东庄静娜针对此次股权交易向公司承诺，盛世飞扬经审计机构专项审

计的 2016年度、2017年度和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3,870万元、4,960 万元和 6,040 万元。若在 2016 年、2017年、2018年

任何一年的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

润数，则庄静娜同意在承诺期内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以

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当年应补偿金额=（盛世飞扬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盛世飞扬截

至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盛世飞扬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的承诺利润

数总和 X交易的总对价 

庄静娜对公司进行补偿时，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计算，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庄静娜在收到公司关于支付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的通知后十个工作日内支

付补偿金。 

 














